
联合国

大会

Distr.
GENERAL

A/l*〇/955 
5 Deceaber 1985 
CHEKESE
ORIGINAL: FRENCH

第四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6 4

以色列的核军备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扬尼斯。苏利奥蒂斯 

先生（希腊）

一％导言

1 •题为“以色列的核军备：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的报告”的项目是根据 1984 

年1 2月1 7日大会第39/147号决议列入第四十届临时议程的•

2. 1985年9月20日，大会第3次全体会议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决 

定将本项目列入议程并发交第一委员会.

3 • 10月9日，第一委员会第2次会议决定就发交给第一委员会的各项有关 

裁军的项目，即项目48至69和项目I 45，合并进行^性辩论，然后就特定 

的裁军项目发言，并于必要时继续进行一般辩论.关于这些项目的审议已于1〇 

月1 4日至1 1月8日第3次至弟32次会议上进行（参看AXC. 3—

32).

4.关于项目6 4,第一委员会面前有下列文件：

(a) 秘书长的说明，内附题为“以色列的核军备”的联合国裁箄研究所的报告 

(#40/5 20);

(b) 1 9 8 5年3月1 1日也门常驻联合®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普通照 

会，内附于回历1405年3月25日至29日（公元1984年12月18日至

85-35629



2 2曰）在也门萨那举行的第十五次伊斯兰外交部长会议所通过的《最后公报》、 

爷项报告和决议的全文（A/40/173-S/17033),

二、决议草案AXC. 1，4CKL. 63的审议经过

5. 1985年11月7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巴收孟加拉国、民主也 

门、伊拉克、约瓦科威特、黎巴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来西亚、马里、毛 

里塔尼亚、摩洛哥、阿吴、索骂里、苏丹、突尼—斯、阿拉伯联合国和 

•^门提出了一份题为“以色列的核箄备”的央议草案（ÿ
布提和沙特阿拉伯后来也加入为提案国,伊拉克代表在1 1月13日第3 6 ü 
议上介绍了该决议草蒹.

6 •在1 1月1 8日第4 1次会议上，委员会就决议草案VW. 1/40/L. 63 

进行表决如下：

(a)执行部分第4段提付记录表决，以8 5票对2 3票，19票弃杈，获得通 

过.表决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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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执行部分第5段提付记录表决，以8 6票对2 3票，1 9票弃权，莸得通 

过，表决情况如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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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决议全文提付记录表决，以9 2票对2票，4 0票弃权，获得通过（见下 

面第7段）• 表决情况如下：

海地代表团后来表示它原打算对执行部分第5段投弃权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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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委员会的建议

7 .第一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以色列的核军备

大会,

回顾其以往关于以色列的核军蚤的各顼决议，最近一项为1 9 8 4年1 2 

月I 7日第39/14 7号决议，

回顾1 9 8 4年12月12日第39/54号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呼吁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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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所有国家在建立无核武器区之前，同意将其所有孩活动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 

保障制度之下，

又回顾安全理事会1 9 8 1年(5月I 9 Ü弟487(1981 )号决议，其中除 

其他事项外，安理会紧急要求以色列将其核设施童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 

之下，

关切地注意到虽然大会、安全理事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再呼吁，以色 

列仍坚持拒绝承诺不制造或购置核武盎，并柜绝将其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 

构保障制度之下；

意识到以色列发展和购置核武器以及以色列同南非勾结发展核武器及其运 

载系统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后筹；

1。 注意到联合国裁军研究所35年8月9日的报告；2

2, 再次谴责以色列拒绝放弃拥有任何核武器;

3. 再次请安全理事会采取迫切有效措施,确保以色列遵守安全理事会第 

478 ( 1981 )号決议，并将其一切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之下；

4 ,再度请安全理辜会调查以色列的核活动及其他国家、当事方和机构在 

这些活动方面的勾结；

5。 要求所有尚未停止与以色列在核领域进行合作或向以色列提供在核领 

域的援助的国家和组织停止这些活动；

6. 重申谴责以色列同南非继续进行核勾结;

7 •请秘书长严密注意以色列的核活动，并酌情就此事向大会提出报告•

A/40/5 20.


